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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法案委員會

《2003年城市規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

涂謹申議員

意見書

《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章)2003年城市規劃(修訂)條例草案

新界露㆝倉經營者協會

就此條例草案，本會及有關業界㆟士有以㆘關注及建議：

申請修改圖則及規劃許可的㆟申請修改圖則及規劃許可的㆟申請修改圖則及規劃許可的㆟申請修改圖則及規劃許可的㆟，必須得到申請㆞點的土㆞擁有㆟的同意，必須得到申請㆞點的土㆞擁有㆟的同意，必須得到申請㆞點的土㆞擁有㆟的同意，必須得到申請㆞點的土㆞擁有㆟的同意，或，或，或，或

通知土㆞擁有㆟通知土㆞擁有㆟通知土㆞擁有㆟通知土㆞擁有㆟

此項修訂的精神是正確的，唯忽略了本會會員所面對的困難。要知道新界倉㆞多由數十

個甚至數百個私㆟㆞段組成，業主數目眾多，並分佈於世界各㆞，不易尋找。而通常這

些業主以口頭或普通書信形式委託第㆔者管理，而並非正式的法律㆖的委託書。故此類

㆞段經受託㆟租出的租約期㆒般較長，以省卻不斷辦理租約手續的時間。但若根據條例

草案所建議，於每次申請時，皆需知會有關業主，以每個倉㆞平均㆔十位業主計算，保

守估計申請者必須花㆖約㆒年半載方可完成有關程序。但往往有關規劃許可牌照只是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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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質的，尤其最近城市規劃委員會多批出為期㆒年的短期規劃許可書。這實在與申請

者投資大量㆟力及物力不成正比。尤其必須注意的是，這些知會有關業主的程序必須於

每次遞交規劃申請前完成。就算該申請者於同㆒㆞段作同樣續牌申請亦不可豁免，此舉

實費時失事，並有擾民之嫌。本會希望政府能體恤民情，更改知會業主的模式，跟隨政

府於制定圖則㆖的土㆞用途及修改圖則的程序，即有關公告只須在報章㆖刊登，或在有

關㆞點張貼，但並不須個別知會有關業主，對不論是政府或私㆟所提出的修改圖則或規

劃許可作㆒視同仁的處理手法。不要於同㆒條例草案內對私㆟或政府採取雙重標準，於

幫助到業界的同時亦能維持公平的原則及維護政府大公無私的形象。

至於通往這些倉㆞的行車通路，很多為沿用多年的郊區公路，並大多數為私㆟㆞段，實

多得有關通情的業主通融當㆞區民及經營者使用。此情況於新界㆞實在普遍，甚至於被

政府劃作“露㆝貯物”㆞帶的用㆞，幸運的話，私㆟所築並沿用多年的政府車路亦只圍

繞外圍，但政府並未有計劃及資源築建公家道路以通往內部㆞方。這些行車通道的業主

又是否需要通知呢？而且，很多時候，這些通道均由多於㆒個倉㆞，甚至數十個倉㆞共

同使用。當㆗遇到的問題更為倍加複雜，這實在對本㆞居民的經營和生計，以至香港的

經濟造成相當沉重的打擊。試問又於心何忍呢？所以有關的行車通道實不應被納入申請

範圍內。這即相等於大廈單位內提交規劃申請時，有關通往該申請單位的通道亦不視作

申請範圍㆒般處理。因此，本會實衷心希望政府在未能提供通道予業界㆘，能幫助業界

作僅夠糊口的小本經營。而且，正如㆖㆒段所述，政府應㆒視同仁，不應只需要私㆟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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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修改圖則及規劃許可時，就必須得到申請㆞點的土㆞擁有㆟的同意或通知土㆞擁有

㆟，而政府提出相同申請時就可豁免。

加強對條例不容許的違例發展的執法管制加強對條例不容許的違例發展的執法管制加強對條例不容許的違例發展的執法管制加強對條例不容許的違例發展的執法管制

本會認為草案㆗建議規定必須終止違例發展，才算符合強制執行通知書的規定，並不切

合及未能體恤業界實際經營運作需求，並趕絕及扼殺業界的渺小生存空間。

有關執法管制於九零年初實施至今，大多數倉㆞經營者對於其倉㆞規劃用㆞均依足有關

城市規劃條例遞交申請。但是本會仍擔心部份經營者對有關規劃知識的匱乏。須知多數

露㆝倉經營者乃低㆘勞工階層，讀書不多甚至目不識㆜，並非所有經營者均具有豐富知

識，得悉其經營場㆞規劃用途等等的種種限制及申請程序。很多時候，這些場㆞是轉手

倉㆞，其㆗㆒個可能是由“現有”倉㆞ (即於法定圖則公佈前已於該㆞經營)轉作其他倉

㆞用途。對於該㆞的規劃意向或㆒知半解或被誤導。為此，希望政府能高抬貴手，給予

機會，以糾正該㆞用途。

此外，假若按條例草案建議立即終止該倉㆞用途，試問整個倉㆞又如何於㆒時㆔刻遷往

其他合適又合法的㆞點呢？需知搬倉的程序繁複又費事，由找㆞，翻查種種政府限制包

括規劃、㆞政、交通、環保、渠務、消防、建築甚至當㆞附近居民的意願，洽談租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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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搬遷等等均最少需花㆖數月的時間。就算於被政府劃作的“露㆝貯物”㆞帶內，有

多種露㆝倉㆞用途乃第㆓欄用途，仍需遞交規劃申請方可，於租用該㆞及提交該規劃申

請後，城市規劃委員會仍需兩個月審批時間，試問又怎可立刻終止呢？就以㆖所見，若

政府㆒意孤行，並不容許如目前所採取的寬限期，迫令業者立即終止其用途，等於趕絕

他們，迫他們關門大吉。這實在大大影響他們的生計。本會固然知道犯法者不應縱容。

但請細心想想，有關“犯法”者皆無知之輩，並非如㆒些大場經營者具豐富的規劃知識

或聘請專業規劃顧問，所以本會才會於此促請政府多加體諒，並同時加強規劃教育，於

取得成果前，體諒業界的需要，給予少許寬限期，令業者不致失業。事實㆖，有關對規

劃條例㆒知半解的經營者在規劃處提醒後多會立刻糾正他們的過失，並儘快依城市規劃

條例遞交規劃申請，並於兩個月內得知結果。而有關業主亦可趁此期間尋找其他合適合

法的用㆞。

收回處理規劃申請的成本收回處理規劃申請的成本收回處理規劃申請的成本收回處理規劃申請的成本

此草案的目的為收回處理有關修改圖則，規劃許可及修改規劃許可的申請的行政費用。

其㆗的第(3)(a)項“可釐訂於足以收回規劃委員會執行其職能而招致或相當可能招致及

政府概括而言就施行本條例的條文和實現本條例的目的而招致或相當可能招致的開支

的水平”。

就政府擬定有關規劃申請而訂明費用，本會十分關注，尤其於新界㆞區，申請多以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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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為主。就最近的批准個案㆗，城市規劃委員會更縮短批准期至㆒年左右。如是者，

本會會員必須每年提交續牌申請，再加㆖，本會會員經營的倉㆞很多為低增值的家庭作

業經營模式的用途，收入僅夠糊口，加㆖於取得規劃申請後，亦要花大量資金用作㆞盤

平整、渠務、植樹、環保、圍欄等工程以符合有關政府部門的要求。因此，希望政府能

豁免有關費用，造福市民，好讓本會會員能賺取最基本而微薄的生活費用，為本㆞勞工

提供就業機會，不致因種種開支以致本會會員無法經營而倒閉。

公布規劃申請公布規劃申請公布規劃申請公布規劃申請，以徵詢公眾意見，以徵詢公眾意見，以徵詢公眾意見，以徵詢公眾意見

草案提出“城市規劃委員會須公布所有修改圖則的申請及規劃許可的申請，公布期為㆔

個星期。公告須在有關㆞點或鄰近㆞方張貼，或於本㆞報章㆖刊登，讓公眾查閱申請，

並可就該申請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意見。”就此項修訂，本會懇請政府慎重考慮，並

小心處理。

第㆒，是資料保密及私隱問題。就政府公布有關申請並於有關㆞點或鄰近㆞方張貼㆒

事。本會會員實非常關注有關公告的內容以及披露申請資料的詳細程度。須知向政府提

交申請的內容多包含業界各經營者的經營模式及運作資料。過分詳盡而又不必要的公告

實洩露各業者的商業機密，以致被偷或抄橋。請政府衡量有關公告細節的深入及詳細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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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條例草案㆖容許“公眾查閱申請，並可就該申請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意見”。

須知同行如敵國，尤於此經濟不景氣，百業簫條氣候㆘，業內競爭大至難以想像的㆞步。

在此草案㆘，敵對業者會否因欲減少競爭對手而提出惡意及不盡不實，似是而非的意見

呢？

另㆒方面，相信政府亦很明白於新界作業的困難，㆒個場㆞往往牽涉不同業主及多方利

益，當㆞別有用心㆟士又會否以收取該申請者“掩口費”以換取不提出反對意見呢？

若以此取得的資料又是否可信及可靠呢？

再者，城市規劃委員會於取得公眾意見後會如何處理呢？他們的意見是否城市規劃委員

會於考慮是否給予規劃許可的㆒個重要準則呢？假若所收集回來的意見分歧甚至南轅

北轍將又如何處理呢？而城市規劃委員會又是否會把所有收集回來意見如實並儘快知

會申請者，好讓該申請㆟能有機會澄清呢？

除以㆖問題外，若有公眾㆟士欲取有關規劃申請更詳盡的資料，政府又有沒有設㆘底線

呢？而於給予公眾有關資料前亦會否徵詢及得到申請㆟同意㆘才交予有關公眾㆟士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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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假若政府要求申請㆟就有關申請而提交額外補充資料，那麼又是否要重新排期呢？若

是的話，整個規劃申請程序將很可能由現時的兩個月而變作無了期的伸延至不知何年何

月。實有違本條例草案其㆗“簡化審批程序”的原意。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本會謹希望政府能了解本會會員的作業模式，體諒業者的實況，不要提出業者不可能達

到的要求，抹殺會員唯㆒賴以為生的經營。

為此，本會祈望政府能採納本會的意見及訴求，對有關條例草案再作修訂。此舉非但造

福依賴業界為生的數以萬個家庭，並可以貫徹實行政府所推廣的“可持續發展”概念，

即於經濟、環保及社會㆖取得平衡並為我們的㆘㆒代締造合適生活及工作的環境。

附頁：本會及有關業界㆟士簽名












